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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全面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转型期、生态文明建设时期等不同阶段的土地整理和矿区

生态修复政策，归纳总结了不同阶段国土空间修复的政策导向，阐述了不同政策引导下矿区生态修复的

实践成果，提出了当前矿区生态修复政策的局限性，最后给出了进一步推动矿区生态环境修复的政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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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policies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mining areas at different stages, such as the initial stage of my country’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market economy, and the perio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land and space restora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is summarized. The practical 
result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mining areas under the guidance of different policies are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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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nde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olicies in mining areas are put for-
ward, and final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min-
ing area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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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矿山开发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但同时也形成了大量的矿山损毁土地，造成了周

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投入资金不足，政策和机制不完善，目前我国矿山损毁土地复垦和破坏生

境的修复水平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水平。截至 2018 年底，全国矿山开采占用损毁土地约 5400 多万亩。

其中，正在开采的矿山占用损毁土地约 2000 多万亩，历史遗留矿山占用损毁约 3400 多万亩[1]。 
矿区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主要表现在：地质灾害涉及面广，对环境影响较大，主要表现是地表

沉降、地面塌陷、土地滑坡、山体崩塌和土地开裂；露天开采造成土地损毁，煤矸石堆积形成土地压占，

制约相关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残煤自然产生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有毒气体污染；废弃

煤矿瓦斯等危险气体集聚、地下矿井水位上升，对地方生态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2]。 
在当前土地资源供给不足、生态环境危机频发的背景下，加快和有效推进矿区损毁土地复垦和生态

修复，已是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为矿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迎来了战略机遇期。目前国家关于矿区生态修复的战略导向明显，相关矿区生

态修复政策逐步出台，各项生态修复政策细则及标准陆续制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行业逐步规范，与矿

区生态修复相关的产业开始萌发，发展空间十分广阔。本文对我国矿区生态修复相关政策演进进行了全

面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修复矿区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 

2. 我国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政策发展逻辑 

2.1. 经济转型时期提出相关土地修复政策要求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矿业工作重点集中于找寻掩埋矿、深部矿、盲矿和地表不易辨识的矿，在找矿

采矿方面下功颇多[3]，但对采矿之后的损毁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却没有足够的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逐步开始重视这一问题，陆续颁布的《土地管理法》

《矿产资源法》《森林法》《环境保护法》等诸多法律都对经济建设活动和土地复垦工作提出了总体要

求，也规定了相应的经费解决原则。但是，这些法律规定的力度不足，实施细则、政策和机制不配套，

措施不具体，在矿区开发利用实践中执行落实情况很不理想[4]。 

2.2. 市场经济时代提出开发与收益相结合的政策导向 

1988 年，国务院出台《土地复垦规定》，规定了“谁破坏，谁复垦”；企业复垦费用可以列入生产

成本；使用经复垦后的土地可以减免有关土地农业税；明确了各级政府的相关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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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国务院发布《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明确规定“谁引发，谁治理”的原则；规定因工程建

设等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由责任单位承担治理责任；依据该法规精神各地政府相继建立了以采矿

为对象的地灾防治保证金制度。 
2005 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管理办法》，旨在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单位资质管理；规范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市场秩序；保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质量。规定了从事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的单位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并明确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证书许可范围

内承担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业务。 
2006 年，原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局)共同发布《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

工作的通知》，开始从规划、标准、监管和复垦方案等方面加强土地复垦的管理。 
2009 年，原国土资源部发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明确“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开发

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由采矿人负责治理

恢复，治理恢复费用列入生产成本”；采矿权人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

证金。 
2011 年，国务院颁布《土地复垦条例》，开始推行实施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项目；生产建设矿

山开始实行土地复垦方案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分别编报制度；开始分别缴纳土地复垦费

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2012 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国务院《土地复垦条例》

的有关规定，加快推进土地复垦工作。 

2.3. 生态文明建设时期提出生态修复综合配套政策 

2016 年，国土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矿

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矿山地质环境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力完善开

发补偿保护经济机制；坚决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进废弃矿山的山、水、田、林、湖

综合治理，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园则园、宜水则水，尽快恢复矿区的青山绿水；探索将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和综合治理与地产开发、旅游、养老疗养、养殖、种植等产业的融合发展；鼓励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和综合治理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与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相结合；大力探索构建“政府

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新模式。 
2017 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三部委下发《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

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规定矿山企业不再新设保证金专户，转而改为通过建立基

金的方式，筹集治理恢复资金；进一步明确落实企业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由矿山企业综合开采

条件、开采矿种、开采方式、开采规模、开采年限、地区开支水平等因素，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落实企业监测主体责任，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和动态监测情况，督查企

业边生产、边治理，对其在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中造成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进行治理修复。 
2019 年，国土资源部修订《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指导思想是矿区土地复垦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两项内容开始统筹管理；落实地质灾害恢复治理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的合并，切实为矿山企业减轻负担。 
2019 年，中央发布《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体系，明确产权主体，开展统一调查监测评价，加快统一确权登记，强化整体保护，落实监管

责任，完善法律法规，注重改革创新，促进自然资源集约开发利用和生态保护修复。 
2019 年，自然资源部出台《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我国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实施的责任约束和激励机制不断完善。要求推行市场化运作、科学化治理的模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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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提出据实核定矿区土地利用现状地类、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和引领、鼓励矿山

土地综合修复利用、实行差别化土地供应、盘活矿山存量建设用地、合理利用废弃矿山土石料、加强监

督管理等 7 个方面的具体任务。 

3. 矿区生态修复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3.1. 多元化社会资本参与，破解资金短缺难题 

辽宁省海城市政府主导成立国有矿业有限公司，由国有企业收取矿山企业的生态恢复费，统一勘察、

设计，统一施工和监理招标，统一用于矿山及闭坑矿山的生态修复。这种模式采取矿山和镇村提供项目

地块，自然资源局协调、市政府监管的组织形式，促进了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顺利实施，该模式正在进

行第四期工程，现已完成修复面积 200 公顷。 
江苏省宜兴市改变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形式，探构建“政府引导、财政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

的矿区生态修复新模式。积极引入 PPP 模式和第三方治理，实行“谁治理、谁投资、谁收益”，鼓励民

间资本参与矿山生态修复；优化投资环境政策，把矿区生态修复项目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产业项目经营

权捆绑出让，鼓励社会资本多渠道参与矿区土地综合利用项目[5]。 

3.2. 因地制宜，重塑矿区生态环境 

上海松江佘山脚下采石场形成了周长 1000 余米，深度 100 余米的矿石坑。世茂集团充分利用了深坑

的自然环境，极富想象力地建造了一座将五星级酒店与矿石融为一体的“深坑酒店”。酒店结合矿石坑

的特点，建设了水上活动、室内游泳池、水下餐厅、景观餐厅、水上 SPA、蹦极中心、等适合崖壁和水

上活动等多种娱乐服务。“深坑酒店”是世界首个建造在废石坑内的自然生态酒店，被为世界建筑奇迹，

也是矿区生态环境修复与自然、人文、历史相结合的集大成者。 
河北省唐山市南湖地区煤炭开采 130 多年来，形成了该市最大的采煤沉陷区，塌陷区平均高度较市

区低约 20 米，受沉陷区威胁，城市居民相继搬迁，沉陷区逐渐沦为废弃地。唐山市政府先后进行水环境

整治、大气环境排放治理、塌陷区处理、植被恢复等生态修复措施，建设博物馆、休闲活动中心、绿地

公园等公共事业景观项目，实施土地综合利用、立体项目开发等政策，最终把采煤塌陷区建设为融合自

然生态、历史与现代文化为一体的国家 4A 级景区中央生态公园[6]。 

3.3. 矿区生态修复，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浙江省长兴县近几年相继关闭了 300 余家矿山，废弃的矿山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长兴县抓

住全国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的契机，坚持“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工则工、宜景则景”的原则，

推动废弃矿山治理与社会发展相融合、与经济转型升级相衔接，实现了矿地资源向土地资源、旅游资源、

生态资源、林业资源的转化。通过削峰填谷、土地平整，消除地质灾害，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将零星分

散和偏僻荒芜的矿区废弃地列入耕地复垦，累计复垦耕地 5989 亩。通过复垦 122 个矿山开采点，获取用

地指标 7985 亩，兴建了绿色产业制造工业园、循环经济产业园，形成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机电制造

特色产业集群[7]。 
黑龙江省黑河市煤矿开采已有 100 多年历史，煤矿地质环境复杂、煤矿开采时间跨度长，给矿山生

态修复带来极大挑战。黑河市是全省最早开展矿区生态修复试点的城市，利用土地收储、矿区废弃地转

农用地、产业项目融合等相关政策，通过改善区域环境，盘活废弃矿地创建了类型多样的矿山生态修复

典型。在生产矿山方面，采取环境治理与新增耕地相结合，打造“废弃矿山变绿景良田”的典型；在关

闭矿山方面，采取环境治理与土地再利用相结合，打造“废弃矿地与产业项目融合”的典型；在露天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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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矿山方面，采取环境治理与残余资源再利用相结合，打造“‘变废为宝’助力‘百大项目’建设”的

典型；在历史遗留矿山方面，采取环境治理与土地收储相结合，打造“废弃矿地变城市建设用地”的典

型，改善了区域环境，盘活了废弃矿地。同时，探索出不依赖国家和政府资金投入，吸引社会资金参与

矿山环境治理的经验做法，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8]。 

4. 矿区生态治理修复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市场化生态修复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改革开放推出矿区生态修复一系列政策以来，全国各地积极探索矿山修复多元化资金筹措方式，取

得了很多宝贵经验。但从总体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投入不足，市场化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激

励社会资本投入的不明晰、支持力度不够、可操作性不强，急需通过自然资源产权改革的等措施建立市

场化修复激励机制，解决矿山生态修复的资金制约瓶颈[9]。 

4.2. 缺乏山水林田湖草空间修复统一政策 

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针对山水林田湖草空间生态修复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及标准。国土空间生态系统

修复应该以“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围绕生态环境“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区

域统筹、综合治理”，机遇与挑战并存。针对需要修复的国土空间，理论是山、水、田、林、湖综合治

理，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园则园、宜水则水；但目前尚未形成生态修复评价指标体系，难以对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结果进行综合评价，目前普遍做法是治理工作与当地扶贫攻坚和产业振兴规划相结合，在

环境保护的同时兼顾政府、百姓利益，取得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10]。 

4.3. 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缺乏实施细则 

多数法律法规仅有政策导向，没有实施细则。如对于矿区生态修复治理区域的调查规范、评审要求、

审批权限等均未明确规定；涉及生态修复治理的自然资源如何处置、资源费是否缴纳、是否办理行政许

可、企业是否可以采用销售治理资源抵顶生态修复成本等都没有做出规定；对矿区治理过程中形成的林

业用地、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流转程序未依法做出决定。实施细则缺失，全国各地只能因地制

宜，先行先试，导致生态治理修复进度缓慢，生态修复社会参与主体顾虑重重，积极性不高。 

4.4. 缺少矿区生态修复市场主体 

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发布后，国土资源空间修复产业

大有可为，修复前景广阔，市场积极性较高。但是《意见》仅从核定矿区土地利用现状地类、强化国土

空间规划管控和引领、鼓励矿山土地综合修复利用、实行差别化土地供应、盘活矿山存量建设用地、合

理利用废弃矿山土石料和加强监督管理等七个方面对资源开发利用进行了阐述，对如何引导、培育和壮

大矿区生态修复市场主体没有任何规定。生态系统是功能复杂的有机整体，修复工程复杂多样，涉及面

广泛，运用单一的修复技术很难完成整个修复任务[11]，在修复的同时兼顾地区规划、产业发展及生态协

调，单一设计及实施主体难以胜任。目前国内尚缺乏集设计、施工，水生态、大气环境、植被、固体废

物修复治理于一体的成熟的规模化矿区生态修复市场主体。 

5. 推进矿区生态保护修复的政策建议 

5.1. 加强基础调查，掌握生态家底 

充分运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空天地立体调查监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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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生态敏感区的动态变化情况，掌握国土空间生态资源分布数量、

整体规模和资源质量，确保摸清全国土地资源、矿区生态现状，为科学保护生态环境，有效修复矿区生

态质量打好基础。设立明确的目标，共同考虑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的恢复稳定，在矿山生态修复评

价标准中设置相应的指标对减排增汇效果进行评估。以明确的目标和适宜的标准，引导矿山生态修复在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作用，在恢复生态系统功能的基础上，促进其减排增汇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5.2. 强化规划引领，统筹工作全局 

各省市应因地制宜，制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整体规划》，确定本区域生态修复工作战略目标、空

间布局、重大工程、政策措施，统筹陆域水域、兼顾地上地下、协调时间空间，理顺体制机制，形成纵

向统一、横向联动、条块结合的工作格局。健全管理机制，加强矿山生态修复全过程碳足迹管理，进行

长期监测，开展矿区生态系统碳循环理论研究，借鉴生态学、生态系统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和

方法，建立统一的矿山生态修复碳足迹核算技术标准，统筹考虑短期效果和长期效益，全面衡量其碳汇

增量。通过健全的碳足迹管理机制使矿山生态修复成果可量化、可评估、可预测，可更好地根据实际需

求及时调整具体任务措施。按照保证生态安全功能、突出生态系统功能、兼顾生态景观功能的工作思路，

抓好顶层设计和源头管理，着力落实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规划，突出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区、各省市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问题集中区，指导编制各区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形成系统完

整的统筹治理规划系统。 

5.3. 释放政策红利，形成激励机制 

以科技引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技术标准研究，推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监管信息平台建设。矿山生态

修复需要与城乡融合发展、国土空间规划、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多项举措协同促进碳中和目

标的实现。探索政府主导、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多元化生态修

复投入机制；促进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的转化，依法依规释放政策红利，营造全民参与国土空间生态保

护修复社会氛围。充分考虑能源替代、产业替代、节能减排和固碳增汇为前提，一方面通过生态修复为

城乡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利用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机制为生态修复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框

架。充分运用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广泛宣传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要意义，及时总结宣传各地好的

经验和做法，为实施全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建立社会力量参与矿区生态

修复的激励机制。 

5.4. 实施重大工程，落实修复任务 

根据事权划分和部门职责分工，加强上下工作融合、部门资金整合、各方力量聚合，在重点生态功

能区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在乡村地区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工程，在矿产集中开发区实

施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推进全国重点流域生态环境整治工程，强化保护与修复举措，实施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质量提升工程，强化分区系统治理，实施生态空间综合整治工程，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生

态修复工程布局。通过物理、化学与生物方法进行基质改良；利用好植物修复技术，提升碳汇储量；

有效应用自然恢复技术，与旅游业紧密结合；合理应用微生物修复技术，改善矿山生态环境，降低修

复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污染；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合理引入边坡稳定技术、截排水措施、覆盖措施

等辅助修复技术，通过与生态修复技术的有效结合达到生态修复效果。治理过程中要紧紧围绕“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开展各项工作，在尊重自然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基础上，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碳

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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